
 

三軍總醫院寄存衛材作業規定 
104年9月1日頒 

108年4月30日修頒  

110年3月修訂草案 

壹、依據： 

一、103年8月20日國軍藥事作業規範第5篇第1章第3節第3款規定辦理。 

二、109年3月13日國醫藥政字第1090056618號令修頒。 

貮、目的：  

為有效控管本院寄存衛材，特訂定此規定。 

參、適用時機： 

當合約廠商自願提供定量衛材寄存於醫院衛材庫(含各存放衛材之衛星庫

房)時。 

肆、作業程序及一般要求事項： 

(一)名詞定義： 

1、寄存衛材：所有權屬於廠商。廠商自願提供寄存於本院且已完備

本作業流程之衛材(院內編碼為08開頭，HIS基本檔來源代碼欄位

設定為「C」)，並應完整滿足下列條件： 

 (1)具有效之合約。 

 (2)健保給付品項(含自付差額)或可單一計價之自費品項。 

 (3)非屬重複使用之衛材。 

 (4)具UDI條碼。 

2、買斷衛材：本院透過採購流程取得所有權，應於藥品衛材資訊管

理系統中列帳管理進出向量之衛材。 

3、凍結衛材：當「買斷衛材」轉成「寄存衛材」時：對點日作業完

成後，尚存買斷帳籍之數量。 

4、跟刀衛材：寄存衛材中因尺寸型號繁多等因素，造成實體存放管

理不易，由廠商於使用當日依使用單位需求提供之衛材。 

5、使用單位管理人：本院各衛星庫房涉及寄存衛材與廠商間之點收

(交)、存放庫房之取出(歸入)、系統消耗帳籍核對作業人員。 

(二)作業流程(流程圖如附件1)： 

1、「買斷衛材」轉成「寄存衛材」： 

(1)廠商填具「三軍總醫院寄存衛材同意書暨品量表」1式3份，送

交衛保室審查。 

(2)衛保室審查事項如下： 

 A、滿足寄存衛材條件。 

 B、完成UDI系統驗證作業。 

C、確認本院曾經使用單位。 

(3)審查未通過品項逕予退件；審查通過者，由衛保室以每月為週

期上簽核備(核備結果應做全院公告)，原則上以次月1日為寄存

「生效日」，生效日起第一個工作日為「對點日」。 



 

(4)對點日當天由衛保室、使用單位及廠商依「對點作業單」(附件

3)，共同進行帳務釐清。作業完成後3方各執同意書暨品量表1

份留存備查。 

2、「寄存衛材」轉成「買斷衛材」： 

(1)作業時機： 

A、遇品項因故不再滿足寄存衛材條件。 

B、使用單位以簽呈方式提出申請停止寄存。 

C、廠商發文申請停止寄存。 

(2)衛保室以每月為週期上簽核備(核備結果應做全院公告)，以次月

1日為寄存「停止日」，停止日起第一個工作日為「對點

日」。 

(3)對點日當天由衛保室、使用單位及廠商依「對點作業單」(附件

3)，共同進行帳務釐清。 

3、對點作業說明： 

(1)「買斷衛材」轉成「寄存衛材」時，應依序執行下列事項： 

A、本院買斷存量及資訊帳籍(藥(衛)材管理資訊系統)清查。 

B、因緊急醫療等原因待完備採購數量清查(應比對HIS系統收入

資訊)。 

C、寄存品點交及UDI系統帳籍校正。 

(2)「寄存衛材」轉成「買斷衛材」時，應依序執行下列事項： 

A、寄存品存量及資訊帳籍(UDI系統)清查。 

B、於寄售結帳週期後至生效日間消耗使用量清查。 

C、寄存品退回廠商並歸零帳籍(UDI系統)。 

(三)各單位作業權責： 

1、使用單位： 

(1)應律定管理人至少2位(互為代理)。 

(2)維持寄存實品數量與系統數量相符。 

(3)執行UDI條碼消耗紀錄作業。 

(4)於每月規定時程由各單位專責人員製作前月寄存衛材消耗月報

表2份(需由單位主管用印確認)以供查核等相關作業。 

2、衛保室： 

(1)受理寄存衛材條件審查。 

(2)維護寄存衛材基本檔及審查UDI系統正確性。 

(3)依據使用單位實際申請及耗用辦理相關採購及經費核結作業。 

3、民診處(稽核作業小組)：協助防止寄存衛材批價漏帳。 

4、監辦單位：主計室及監察官室依據採購法及本院相關規定辦理監

辦審核及經費審核等作業。 

(四)各級作業及審核單位應依上級之指導，其稽核範圍概分： 

1、健保給付品項。 

2、病人自費品項。 



 

3、門急住系統資料正確性。 

4、請購品量與衛材使用記錄本登載是否相符。 

(五)其他事項： 

1、寄存衛材與院內買斷衛材應分開儲架存放，避免混淆。 

2、非經單位管理人同意，院內人員不得私自取用寄存衛材，違反者

嚴查嚴辦。 

3、「寄存衛材」轉成「買斷衛材」時，如因作業流程，未能於生效

日前一月份提出買斷採購，使用單位得於清點作業完成後，由藥

(衛)材管理資訊系統提出臨時需求。 

伍、本案檢討成效將配合軍醫局年度研考輔訪評核辦理；本規定自令

頒之日起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令修訂之。 

 

  



 

附件1 

三軍總醫院寄存衛材作業流程

 
  

申請寄存

• 各廠商依本院制訂之寄存衛材同意書暨品量表格式(如附件2，1式
3份)完成填寫。送交衛保室審查。

• 衛保室審查通過後，通知使用單位及廠商辦理清點作業。

•清點作業完成後，同意書暨品量表完成用印，各單位存查。

醫令輸入

•當病患有醫療需求時，由醫師開立醫令(HIS系統)。

•使用單位列印衛材申請單並打包備料(手術室需經手術系統執行)。

消耗量輸入

•於衛材申請單註記已使用之寄存衛材。

•使用單位專責人員透過刷取條碼方式將相關寄存衛材消耗量輸入
寄存衛材管理系統(UDI系統)。

•使用單位確認HIS系統消耗品項量與UDI系統一致。

稽核組稽核

•每月規定時程前由使用單位專責人員製作前月寄存衛材消耗月報
表兩份(需由單位主管用印確認，自HIS系統產出)送交民診處稽核
組稽核，防止寄存衛材批價漏帳。

•稽核無誤後由衛保室製作廠商及各科室統計報表並上簽請購。

通知廠商開
立發票

•請購奉核後，通知廠商領取各自寄存衛材消耗月報表。

•廠商確認無誤後，於次月10號前開立發票與中央庫房實施結報。



 

附件2 

三軍總醫院寄存衛材同意書暨品量表 
 

公司廠編： 

 

公司名稱： 

 

    茲同意表列衛材寄存於三軍總醫院，並配合出席院方清點及帳籍校正作

業。另自寄存起始日期後，配合院方UDI政策，於寄存品到院及取走時掃讀條

碼以利更新系統品項量資訊並通知使用單位管理人知情。全力配合政府政策，

提供正確之商品條碼資訊。 

寄存地點：□手術室   □心導管室   □放射診斷部   □其他：            

寄存起始日期： 

業務聯絡人：   連絡電話： 

 

寄存品項： 

項次 院內碼 
品名規格 

(請依包裝標籤填寫) 
廠牌 

合約案號 

組別項次 

寄存

數量 
寄存迄日 

1       

2       

3       

  如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備註： 

1、 公司廠編為本院設定之廠商編號，格式為阿拉伯數字3碼。 

2、 填寫1式3份，使用單位、廠商及衛保室各存1份。 

3、 同一品項不同寄存地點應分開填寫本表。 

4、 相同院內碼不同尺寸(型號、規格)僅需填寫同一項次，惟UDI系統中務必

完成全尺寸(型號、規格)資料上傳。 

5、 如為跟刀衛材，請於寄存數量欄位填寫「跟刀」。 

6、 每月15日為當月收件截止日，逾期列為次月案件，無法排入次月寄存生

效。 

7、 寄存品項需經消審會新進衛材同意，並有合約執行之品項 

  

公司章 



 

附件3 

三軍總醫院寄存衛材對點作業單 

 
對點執行日期：      年     月      日 

 

院內碼 

藥(衛)材管理 

資訊系統 

買斷存量 

緊急醫療等原因 

待完備採購數量 
(應檢附三聯單及 

HIS醫令消耗紀錄作為佐證) 

備註 

    

    

    

    

 

 

使用單位管理人：            /              使用單位主管： 

 

衛保室人員： 

 

 

寄存廠商業務代表簽章： 

 

茲代表本公司與三軍總醫院完成寄存對點作業，確認上述對點內容無誤。 


